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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科学技术厅

关于征集科技创新券服务机构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海南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科技创新券是指

利用省财政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向服务机构购买专业

服务的一种政策工具，通过搭建统一的创新券资源平台，把科技

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进行有效对接。创新券采取通兑模式,由企业

无偿申领和使用，由服务机构收取和申请兑付。

为加快推广应用科技创新券，更好服务我省科技型企业开展

创新活动，现面向省内高校、科研院所和内设有研发机构的企业

等独立法人单位征集科技创新券服务机构，为下一步面向企业提

供科技服务产品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服务机构申报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注册在本省的高校、科研院所和有内设研发机构的企业等

独立法人单位；

2.具备相关专业服务能力、资质证明，其专职服务人员有相

关业务经历；

3.有明确的专业服务内容、服务规范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；

4.企业类服务机构，其内设的研发机构须被认定为省级及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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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标准。进入海南省“精英行动”库的高新技术企业或规模以上

工业企业，拥有省级研发机构的，按“申请即批”的方式直接列

为服务机构。

二、申报方式

服务机构申报采取无纸化申报方式，凡满足申报条件且有意

愿在服务交易中收取创新券的机构（企业）,按附件 3所列申报材

料清单要求提供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因创新券资源平台目前处于开发中，首批服务机构申报采取

由申报单位直接将相关材料发送至省科技厅电子邮箱方式进行，

后续省科技厅将按所属区域对应分发至市县科技管理部门进行初

审推荐，经科技厅审定、公示后纳入服务机构。各申报单位请于

2022年 4月 10日前将相关申报材料发送至科技厅电子邮箱

kjtgxc@hainan.gov.cn。

四、其他

提供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服务的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和企

业，符合条件的应当积极申请列为创新券服务机构。

附件：1.海南省科技创新券服务机构申请表

2.海南省科技创新券科技服务产品发布清单

3.海南省科技创新券服务机构申请材料清单

海南省科学技术厅

2022年 3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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